

全宗级档案目录数据采集方案
为了做好广西全宗级档案目录数据采集工作，建立全宗—案卷—文件级档案目录数据库体系，加快广西档案目录中心的建设，特制定本方案。
1.工作目标
2007年建成包括全区区、市、县级档案馆在内全宗级档案目录数据库。
2.报目范围
报目范围为市、县级档案馆保存的明清、民国、新民主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档案全宗目录数据。
3.数据著录方法和要求
3.1著录项目
3.1.1必录项目
全宗名称、全宗代码、档案馆名称、档案馆代码、全宗起始时间、全宗终止时间、目录起止号、现有案卷数量、全宗主要内容。
3.1.2选择著录项目
全宗文件总数，档案排架长度，手检全引目录数量，手检案卷目录数量，手检文件目录数量，手检其他目录数量，机检案卷目录数量，机检文件目录数量，待抢救档案数量，档案移出数量，全宗构成者的机构沿革、性质和主要职能，档案整理、复制状况，档案鉴定情况，档案修裱情况，备注，填报日期，填报人。
3.1.3必录项目必须著录，选择项目可视档案具体情况选择著录。
3.2著录要求
3.2.1著录工作应依据本馆馆藏档案全宗名册、全宗卷、全宗简介以及档案管理实际情况进行著录。
3.2.2全宗号。全宗号除作为全宗属类代码的英文、汉语拼音字母等原样照录外，全宗顺序号用3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位数不足前补“0”，如“J001”；全宗号的著录应与其案卷、文件级目录一致。
3.2.3全宗起始时间、全宗终止时间。该全宗最早以及最晚的档案时间。以8位阿拉伯数字录入，年度为4位数，月日各2位数，月日位数不足前补“0”。
3.2.4目录起止号。以阿拉伯数字录入，中间以“—”间隔。如“1—3”，表示该全宗编有1至3号目。如同一全宗先按档案保管期限、类别等划分并分别编目录流水号，则在目录号前标著档案保管期限、类别等，避免目录号重复。如某全宗档案编有永久1至3号目，长期1至3号目，则著录为“永久1—3、长期1—3”。
3.2.5现有案卷数量。该全宗的案卷总数，以阿拉伯数字如实录入。
3.2.6全宗文件总数。该全宗的文件数量，以阿拉伯数字如实录入。如该全宗文件目录已全部录入计算机，则以机读目录数量为准；如无法以人工清点方式确定，可为空。
3.2.7档案排架长度。该全宗档案排列的实际长度，以米为单位，以阿拉伯数字录入。
3.2.8目录数量。统计该全宗的各种检索工具数量，以阿拉伯数字录入。“手检其它目录”系指专题目录、人名索引卡片、分类目录等，录入时需在数量前标明目录类别。
3.2.9全宗主要内容。应根据全宗简介，简要地介绍该全宗档案的主要内容。项目录入字数不受限制，如需要打印全宗卡片，则字数应控制在400字以内。
3.2.10全宗构成者的机构沿革、性质和主要职能。即立档单位的简要历史。应根据全宗简介，简略说明立档单位的成立时间、地点、性质、任务与职能、隶属关系、所辖区域、内部机构设置、机构变动情况等。项目录入字数不受限制，如需要打印全宗卡片，字数应控制在200字以内。
3.2.11档案整理、复制状况。对档案整理以及为了保护原件而进行的复制工作情况进行简略的介绍。项目录入字数不受限制，如需要打印全宗卡片，字数应控制在150字以内。
3.2.12档案鉴定情况。简要说明该全宗档案开放鉴定、审批工作情况以及开放档案范围、数量。
3.2.13档案修裱情况。简要说明该全宗档案修裱计划以及已修裱、待修裱的档案数量。
3.2.14填报日期。以8位阿拉伯数字录入，年度为4位数，月日各2位数，月日位数不足前补“0”。
3.3全宗情况发生变动时，如案卷数量增加、档案移出等，应及时修改相关数据，如实反映全宗情况。
3.4档案数据形成后，必须进行核校，尽量减少错误，保证数据质量，并注意备份数据，防止数据的意外丢失。
4.报目工作管理
4.1数据采集软件由自治区档案局（馆）统一制作，并给予技术指导。
4.2数据采集应使用自治区档案局（馆）提供的专用软件，如已使用其他档案管理软件完成了数据采集的，应转换数据后再上报。
4.2.1已采用GD2000档案管理系统制作的目录数据，应使用数据采集软件进行数据接收，用采集软件对数据进行修改和完善，按要求完成必录项目的录入后，再上报数据。
4.2.2采用其他档案管理软件制作完成的目录数据，用以交换的计算机文件是DBF或TXT格式。
4.2.2.1使用DBF格式文件交换的，其数据库表的结构（字段名、字段顺序及字段的其它待征）应与附表一致。
4.2.2.2使用TXT格式文件交换的，每条记录占一行，每个字段占一列。各列数据的排列顺序须与附表一致，且列与列之间用TAB分隔符分隔。
4.3经过加密处理的数据交换文件，移交的同时应提供相应的解密手段。
4.4经过压缩、分割处理的数据交换文件，移交的同时应提供相应的解压缩、合并手段。
4.5在数据采集及上报过程中，如有不明之处，请与自治区档案局（馆）档案信息化工作处联系。
5.报目时间、方法和要求
5.1市级档案馆于2007年12月底前将完成的目录数据报送至自治区档案局（馆）档案信息化工作处。
5.2县级档案馆的目录数据由市级档案馆接收、检查后于2007年12月底前将汇总目录数据报送至自治区档案局（馆）档案信息化工作处。
5.3报送的目录数据光盘（或磁盘），可派专人或采用机要传递的方式送至自治区档案局（馆）档案信息化工作处。
5.4报送的数据光盘（或磁盘）须严格包装，防止损伤，并在光盘（或磁盘）的标签上标明相应的提示信息，如档案馆名称、目录数据数量、采集使用的软件等，并另附函说明。
5.5为了数据的安全，防止意外的失泄密，请勿通过公共网络传递档案目录数据。
点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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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序号
	字段名称
	.dbf数据库结构

	
	
	字段名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1
	全宗号
	QZH
	字符型
	10

	2
	全宗名称
	QZMC
	字符型
	60

	3
	档案馆代码
	GDM
	字符型
	6

	4
	档案馆名称
	GMC
	字符型
	40

	5
	全宗起始时间
	QSSJ
	数值型
	8

	6
	全宗终止时间
	ZZSJ
	数值型
	8

	7
	目录起止号
	MLQZH
	字符型
	40

	8
	现有案卷数量
	AJSL
	数值型
	6

	9
	全宗文件总数
	WJZS
	数值型
	6

	10
	档案排架长度
	PJCD
	数值型
	7，3

	11
	手检全引目录数量
	SJQYMLSL
	数值型
	6

	12
	手检案卷目录数量
	SJAJJSL
	数值型
	6

	13
	手检文件目录数量
	SJWJJSL
	数值型
	6

	14
	手检其他目录数量
	SJQTMLSL
	字符型
	20

	15
	机检案卷目录数量
	JJAJJSL
	数值型
	10

	16
	机检文件目录数量
	JJWJJSL
	数值型
	10

	17
	待抢救档案数量
	QJSL
	数值型
	10

	18
	档案移出数量
	YCSL
	数值型
	10

	19
	档案鉴定情况
	JDQK
	备注型
	

	20
	档案整理、复制情况
	ZLZK
	备注型
	

	21
	档案修裱情况
	BHQK
	备注型
	

	22
	全宗构成者的机构沿革、性质和主要职能
	XZZN
	备注型
	

	23
	全宗主要内容
	ZYNR
	备注型
	

	24
	备注
	BZ
	字符型
	250

	25
	填报日期
	TBRQ
	数值型
	8

	26
	填报人
	TBR
	字符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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